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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末期股息

茲提述合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就向本公司股
東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50港仙（「末期股
息」）刊發的公告，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除其他事項外，就本公司股東於同
日召開之股東周年大會批准宣派末期股息刊發的公告。

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前後派付予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許婉莉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許森國
許森平
許森泰
許婉莉

獨立非執行董事：
池民生
葉國均
黃珠亮


